
防止低保福利化的对策建议

王伟进 *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以下简称“低保”）

是我国一项托底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我国

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在保障国企改革、反贫

困、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

由于目标定位、政策设计及管理等方面的原

因，也显现出了福利化倾向，值得关注。

一、低保福利化问题

（一）低保福利化的三种主要表现

一是与同属儒家文化的东亚其他国家和地

区相比，我国低保人口占比明显偏高。从规模

来看 （见表 1），2012 年以前我国城乡低保总

人数持续增长，之后由于动态管理机制的完善

及 20 世纪 90 年代城镇下岗职工逐渐进入领取

养老金年龄段，低保总人数开始稳中有降。但

从受益面来看，2008 年以来，我国城乡低保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在 5%以上，最高达

5.6%，明显高于同为东亚儒家文化体系的日本

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日本低保人口所占

比重在早期大约在 3%，近二三十年一直在 2%

以下①，2014 年仅为 1.71%②，远低于我国水

平。日本低保人口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

日本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程度低，社会保障体

系从公共救助转向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险；另一

方面是由于日本强调自立自强精神，倡导首先

发挥家庭和社区支持作用以及强化公共救助依

赖的“羞耻感”。2015 年，我国香港地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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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一项托底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前，由于目标定

位、政策设计及管理等方面的原因，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呈现出福利化

倾向。其主要表现是保障人口所占比重高于同为儒家文化的其他东亚国家

和地区、低保对象在低保之外可获得多项附加救助以及低保待遇的均沾和

滥用。为落实精准扶贫，需要加快低保信息系统整合，建立网络公示查询

平台，探索运用电商大数据进行更加独立的动态管理，将低保回归为兜底

型或生存型保障。

【关键词】 低保 精准扶贫 福利化

咨政建言PoIiticaI Suggestions

49



2017年第4期（总第14期）
SSOCIAL GOVERNANCE REVIEWOCIAL GOVERNANCE REVIEW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的人口占比为 3.4%③，

中国台湾地区低收入户人数仅占总人口的

1.4%。可见，在东亚儒家诸经济体中，我国大

陆低保人口占比明显偏高。这种占比过高，有

发展阶段问题，也有低保福利化因素。

二是低保家庭在最低生活保障之外还可获

得多项附加救助，受保障的生活水平高于濒临

贫困家庭。低保原本主要解决特困家庭的基本

生活保障问题，而教育、医疗、住房等专项救

助主要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特殊困难。但这些

专项救助没有独立完善的资格审查设计，而与

低保相捆绑。低保资格实际上成为享受教育、

医疗和住房乃至司法救助的重要凭证，甚至是

唯一凭证。因此，虽然低保标准不高，但附加

福利导致低保证“含金量”大幅提高，贫困人

口的综合保障水平明显高于边缘贫困人口，造

成低保“悬崖效应”④和一些低保户的福利依

赖心理。

三是低保待遇存在均沾和滥用的现象。从

调研的部分县市来看，由于低保管理能力不

足，低保资格认定存在平均 （或“均沾”） 化

处置方式。2015年第2季度，河北省某县低保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贵州省某县的比

重为 1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县高达 24%，

云南省某市低保人口占比近三分之一。为了回

避低保资格认定中的困难，这些地方均存在平

均化分配低保名额的现象。其中，云南某地市

的做法是给每个农村家庭分配一个低保名额。

相关调研发现，贵州省某县将“均沾”做到极

致，或者村组员轮流享受低保，或者由村组长

从指定的低保户手中取回低保金平均分配给组

员⑤。部分基层干部还将低保作为工具，用来

推进上面交办的重点和难点工作、维稳以及平

衡各种关系，这催生了“烤烟保”“计生保”

表1 2005年至2014年我国城乡低保对象规模、人口占比及变化

年份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城市低保人数

（万人）

2234.2

2240.1

2272.1

2334.8

2346

2310.5

2276.8

2143.5

2064

1877

城市低保人数

增长率（%）

------

0.3

1.4

2.8

0.5

-1.5

-1.5

-5.9

-3.7

-9.7

农村低保人数

（万人）

825

1593.1

3566.3

4305.5

4760

5214

5305.7

5344.5

5388

5207

农村低保人数

增长率（%）

-----

93.1

123.9

20.7

10.6

9.5

1.8

0.7

0.8

-3.4

城乡低保人数

（万人）

3059.2

3833.2

5838.4

6640.3

71406

7524.5

7582.5

7488

7452

7084

城乡低保人数

增长率（%）

-----

25.3

52.3

13.7

7.0

5.9

0.8

-1.2

-0.5

-4.9

城乡低保人口占

总人口比（%）

2.3

2.9

4.4

5.0

5.3

5.6

5.6

5.5

5.5

5.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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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稳保”等怪事。

（二）低保福利化形成的原因

从目标定位、政策设计以及管理等方面

看，导致低保福利化有五方面原因。

一是由于政策目标不断演变，低保制度的

定位和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低保原本着眼于应

对收入贫困，但在现阶段，我国教育、医疗和

住房保障制度还不健全，而这些方面的支出是

致贫的重要因素。因此，低保纳入了消费或多

维贫困的考虑，政策目标变得模糊。对贫困人

口不仅提供最低生活救助，还提供教育、医疗

和住房等重大专项救助，导致低保人群享受一

揽子保障，进而带来低保户实际生活水平与低

保边缘户间的“悬崖效应”。为了解决这一新

生问题，民政部门又被迫将部分边缘贫困人口

纳入保障范围，低保的目标定位从生存型、兜

底型扩展到兼顾发展型。

二是与目标定位相对应，我国低保对象的

认定兼顾了家庭收支平衡状况。在家庭收入水

平外，我国低保资格审核还要考虑家庭成员的

年龄、身体状况以及教育、医疗等重大现实支

出需要。由此带来资格认定的灵活性也为低保

平均化发放预留了空间。正如某研究所发现的

那样，在我国农村低保对象的认定过程中，实

际操作的标准不是以经济状况为唯一认定标

准，而是主要以保障对象的身体状况为基础⑥。

三是低保资金主要来自中央财政，易被地

方政府用作平衡各种干群关系、推进重点工作

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2014 年，城乡低保

来自中央财政的投入分别占到 72%和 67%。尤

其是中西部地区，绝大部分低保资金来自中央

表2 2005年以来我国低保保障水平及变动趋势

年份

城乡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低保标准

（元/人/月）

城镇

156.0

169.6

182.4

205.3

227.8

251.2

287.6

330.1

373.0

411.0

农村

/

70.9

70.0

82.3

100.8

117.0

143.2

172.3

202.8

231.4

占人均食品支

出比（%）

城镇

64.2

65.4

60.3

57.8

61.0

62.7

62.7

65.3

/

/

农村

/

69.9

60.5

61.8

74.0

78.0

81.5

89.0

/

/

占人均消费支出比（%）

城镇

23.6

23.4

21.9

21.9

22.3

22.4

22.8

23.8

/

27.7

农村

/

30.1

26.1

27.0

30.3

32.0

32.9

35.0

/

33.1

占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

城镇

17.8

17.3

15.9

15.6

15.9

15.8

15.8

16.1

16.6

17.1

占人均纯收入

比（%）

农村

/

23.7

20.3

20.7

23.5

23.7

24.6

26.1

27.4

28.1

数据来源：根据民政部发布的历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

咨政建言PoIiticaI Suggestions

51



2017年第4期（总第14期）
SSOCIAL GOVERNANCE REVIEWOCIAL GOVERNANCE REVIEW

转移支付，加上前些年中央有关部门重视对地

方的低保考核，按低保范围和标准进行排名和

奖励，地方没有动力严格审批低保资格，相

反，利用转移支付缓解现实社会矛盾，推进上

级交办的工作任务⑦，同时满足考核要求。在维

稳压力下，地方官员对辖区内各类影响稳定的事

件十分敏感，对涉访人群多采取安抚策略⑧，一

些人采取威胁、恶意讨价还价、上访等方式要

挟政府官员来获取“维稳保”的例子也屡见不

鲜⑨。

四是地方经办机构的管理能力较弱，申请

对象的收入核定较难。根据制度设计，获取低

保资格要满足收入和财产限制两个基本标准。

其中，申请家庭的收入包括不在一起生活的法

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抚养人应当给付的赡养

费、扶养费或抚养费。由于管理能力有限，多

数低保经办机构和人员不对非同居法定责任人

履行义务能力和情况进行核查，少数甚至建议

申请家庭进行人为“分拆户”⑩，财产限制条

件的落实也大打折扣。这种管理能力和不当做

法导致更多的家庭将老人分出去单独立户，使

一些原本无需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享受了

低保。

五是低保对象的信息公开流于形式，部门

间信息共享难。由于低保家庭收入核定难，低

保资格认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基层民主评议。

没有信息公开，基层群众很难参与监督；没有

部门间信息共享，主管部门很难执法监督。这

为基层优亲厚友、平均分配或将低保当作工作

手段留下了很大空间。

二、低保福利化的负面影响

我国低保制度建立以来的政策目标在不断

变化，从补缺型向兼顾普惠型转变，并试图满

足贫困家庭及边缘贫困人群的基本需要。保

障范围和保障内容的变化也带来了四方面的负

面后果。

（一）除去专项救助，低保本身的保障

标准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表 2 显示，2005 年至 2014 年，我国城乡

低保标准占社会平均收入或消费水平的比例都

偏低。以 2012 年为例，城镇低保标准只占人

均 食 品 支 出 的 65% ， 占 人 均 消 费 支 出 的

23.8%，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6.1%。农村低

保标准占人均食品支出和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

分 别 为 89% 和 35% ， 占 人 均 纯 收 入 比 例 为

26.1%。而国际上，欧盟的贫困线标准是社会

平均收入的50%至60%，美国是社会平均收入

的 33%左右。我国台湾地区低保标准也达到当

地人均消费支出的60%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三分

之一左右。

从地区分布来看，大部分县市区的农村低

保标准低于国家扶贫标准。2014 年，全国农

村平均的低保标准是每人每年 2777 元，与按

照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确定的当年新扶贫标准

2800 元基本相持平。但在民政部公布的 2954

个有数据的县市区中，有 2091 个县级单位的

农村低保标准没有达到扶贫线标准，占比高

达 71%，可见我国低保制度本身的保障标准

较低。

（二）低保对象中有劳动能力人员占比

较高

2015年第4季度，农村低保对象中劳动年

龄人口占到 48%，即使扣掉 9 个百分点的残疾

人口，有劳动能力人口占比仍然在 4 成左右。

在城市，这一比重更高。城市低保对象中在职

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及登记和未登记失业人员

共占到 63%。为达到低保资格要求，部分家庭

有意“分拆户”，将老人分出去，加剧了家庭

责任的弱化。据有关经办人员反映，很多人不

再觉得“吃低保”会“丢面子”，少数人认为

是“有本事”，甚至一些地方还出现评不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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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户就扬言上访的怪现象。

（三）低保金领取时间较长，福利依赖

倾向明显

2014 年，我国城市和农村低保家庭的低

保金累计领取时间分别达 73 个月和 46 个月，

远超过美国贫困家庭临时救助项目 （Tempo-

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TANF） 平均24个月的时间。

（四）“分配不公”带来新的干群矛盾，

加剧基层稳定风险

由于管理不透明以及平均化处置代替正常

瞄准机制，一些地方“错保”和“漏保”并

存。一项五省份调查显示，农村贫困户中有近

76%的家庭没有享受低保，而享受低保的家庭

中 60%以上的是非贫困户。一些地方干部在

选择低保对象时，或采取“关系化”方式优亲

厚友，或发“均沾保”，或将低保作为“工

具”推进重点工作任务或管理村民，导致干

群间、低保户与非低保户间关系紧张，严重破

坏村庄团结。这种“分配不公”加剧了基层

矛盾，引发新的干群冲突，不利于基层和民族

地区的稳定，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三、完善低保制度设计的建议

针对低保呈现出福利化趋势的问题，按照

落实精准脱贫要求和弘扬自力更生的文化传

统，建议将低保回归为兜底型或生存型保障，

将保障重点人群设定为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

力且经济条件达不到低保标准的人群，将有工

作能力而未就业的群体转为就业救助和扶贫的

重点对象，将专项救助的资格审查与低保脱

钩，适当提高低保本身的保障水平。理由有两

条：其一，随着国家从片区扶贫向精准脱贫的

转变，农村低保与扶贫工作已经出现了目标、

对象、手段等多方面的交叉或趋同；其二，近

年来，城市招工难已成为常态，劳动力供给不

足已成为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

适应上述目标调整，应提高低保准入门

槛，具体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强调工作自救，严格限制有劳动能

力而未就业者吃低保，而将其纳入扶贫或就业

救助范围。工作自救是国际社会救助政策的重

要理念，我国相关政策引导明显不足，低保对

象中有劳动能力人员的比重偏大。在制度初

期，城市低保有应对 20 世纪 90 年代城市失业

人员、下岗职工、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被拖

欠养老金的退休者等城市贫困群体的作用，但

在新形势下，如何促进有劳动能力者积极求职

与就业，是我国城市低保应重点关注的难题之

一。我国台湾地区虽然将有劳动能力且未就

业者纳入低收入救助，但经济核算时要额外加

上一个当地的基本工资以提高门槛。2014 年

我国颁布的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 提出，对低保家庭中有劳动能

力且未就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的就业救助。应

抓好相关法规的落实，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就

业救助的作用，做好与扶贫工作的衔接，同时

对于低保申请家庭，如有能力就业而未就业的

成员，可视同其已获得当地最低工资。

第二，强化家庭责任，严格限制将有子女

的老年人纳入低保。在具体操作中，应依据我

国 《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

保护法》 等有关规定，将法定责任人的赡养、

抚养、扶养义务纳入家庭经济调查范围。特别

是要严格限制有子女的老年人享受低保，落实

和强化家庭责任。

第三，崇尚自立精神，严格限制拥有大宗

资产的家庭。《暂行办法》 规定，低保申请要

符合当地财产限制条件的要求，但并未制定规

范化的办法和具体标准。实际工作中，一些地

区将拥有汽车、近三年新购建房屋、注册企业

等列入限制性条件；部分地方审计部门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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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低保排查也引入了限制性排除的原则，通

过调取交警、工商、住建等部门的信息，有效

清理了部分错保现象。有关部门应及时总结和

推广这些有价值的做法。

第四，发挥兜底作用，提高低保本身的保

障水平。在推动专项救助与低保脱钩的同时，

宜将达到社会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作为低保的

保障目标，切实发挥低保的兜底保障功能，缩

小贫富差距。

四、完善低保治理的主要举措

首先，应加快推进低保信息核查系统的整

合和拼接，使低保的动态化管理能够更加便捷

有效。这涉及两项任务：一是民政系统内部低

保信息系统的统一联网，做到设计与内容的全

国统一，便于整体监管；二是外部通过立法建

立与金融、税务、工商、人保、住建、交通等

部门的信息共享核对机制。通过关键个人识别

信息与其他部门信息进行批量拼接联网，及时

对违规享受低保者进行识别和查处。

其次，建议拓宽公开渠道，建立低保查询

监督网站。对于低保程序，国务院要求各地在

社区、乡镇 （街道） 和县政府三个层面严格执

行低保审核审批公示制度，规范公示内容、形

式和时限。从实施情况来看，社区公示存在走

样现象，乡镇 （街道） 及以上层级的公示落实

不力，公示内容有待统一规范。比如，部分社

区低保公示牌的位置隐蔽，老百姓难以接近，

或易被人为撕毁破坏，公示效果大打折扣。为

此，建议每个县市区建立一个低保查询监督网

站，以居委会或村委会为单位公示低保家庭的

成员、收入状况、保障金额、享受低保的主要

原因等信息，由乡镇 （街道） 基层政府部门定

期进行信息上传和更新，并预留监督举报功

能，以突破社区公示的局限，让更多在外受过

教育的人口通过网络媒介得以参与所在社区低

保的监督和评议。

再次，可研究利用淘宝、京东等电商消费

大数据，购买服务进行低保对象动态管理。这

是一种较少受人情干扰的外部监管方式，而且

可能更加经济有效。

最后，各级财政应为基层组织推进重点工

作提供资金保障。这可有效减少“工具保”

“维稳保”等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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